
全省城镇燃气安全隐患专项整治

攻坚战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燃气市场经营管理秩序，消除以燃气管道为重点的城镇燃气安全隐患，依法严厉打击破坏损害城镇燃气设施设备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燃气安全事故的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安委〔2014〕7号）和省安委会（鄂安〔2015〕8号）的部署和要求，经研究，决定从即日起至2017年9月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开展城镇燃气安全隐患专项整治攻坚战。现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指示为指导，围绕国务院安委会和省安委会关于深入开展油气输送管道隐患整治攻坚战的统一部署，坚持明确责任、加强监管，突出重点、加快整治，标本兼治、健全机制的原则，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总要求，以解决城镇燃气管道占压等燃气安全重大隐患和突出问题为切入点，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强化各级各部门安全生产责任，严厉打击影响燃气管道安全的非法违法违规行为，狠抓以燃气管道为重点的城镇燃气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推动全省城镇燃气行业安全生产，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的发生。
（二）主要目标：2015年9月底前，完成对城镇燃气重大隐患和形成密闭空间隐患的整治工作；2016年9月底前，隐患整治率到达80%；2017年9月底前，完成排查出的全部隐患整治工作。

二、重点整治内容
（一）液化石油气安全方面
1、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擅自从事燃气经营、瓶装燃气供应活动的；
2、为无证、无照液化气经销点提供经营性气源的；
3、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瓶装燃气的；
4、充装后的气瓶无本企业气瓶标志、充装标签、警示标志的；
5、使用、销售不合格或者超期未检的液化石油气气瓶的；
6、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储存燃气的；
7、用燃气气瓶相互转充燃气的；
8、液化石油气违法掺混二甲醚经营销售的；
9、未按要求开展入户检查与安全用气宣传的；

10、液化气储气罐未进行年检的；

11、输油管线老旧、铸铁材质、锈蚀严重的；
12、消防器材、设施不完善，无消防车通道，无人员紧急疏散引导图示的；

13、未安装防爆装置、报警装置的；

14、未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围墙未安装铁丝网，无建立24小时值班、巡查制度的；

15、未设置静电释放装置、未安装防雷装置、无定期年检的；

16、管理人员、操作人员未经专业技能培训或考核不合格，无证上岗，不穿工作服的；

17、站区与周边建（构）筑物、公共场所防火距离达不到要求的；

18、无安全事故和反恐防范应急预案，无抢险救援物资和反恐防范器械，无定期组织演练的；

19、站区杂草丛生、乱摆杂物、乱停车辆、秩序混乱的；
20、站区内无安全警示标识、安全常识宣传栏的。
（二）天然气（含城镇天然气管道、天然气门站、气化站、调压站及CNG、LNG汽车加气站）安全方面
1、未取得相关审批手续擅自建设、改动燃气设施的；
2、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擅自从事燃气经营的；
3、天然气管道被违法占压、违章搭盖的；

4、天然气管道安全保护范围内存在乱建、乱挖、乱钻等现象的；
5、天然管道存在腐蚀、破损、开裂、变形、老化、铸铁材质和跑冒漏现象的；

6、管道燃气企业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日常巡检制度的；

7、未按要求开展入户检查与安全用气宣传的；
8、未按照国家标准设置燃气管道安全警示标志的；
9、无划定燃气设施安全保护范围的；

10、未对在天然气管道附近进行施工作业的建设、施工单位签订管道安全保护协议，未进行有效制止和监控的；
11、无安全事故和反恐防范应急预案，无抢险救援物资和反恐防范器械，未定期组织演练的；

12、站区与周边建（构）筑物、公共场所防火距离达不到要求的；

13、管理人员、操作人员未经专业培训或考核不合格，无证上岗，不穿工作服的；

14、消防器材、设施不完善，无消防车通道，无人员紧急疏散引导图示的；

15、未安装防撞、防爆、燃气泄漏报警装置的；

16、未安装视频监控系统，未建立24小时值班、巡查制度的；

17、未设置静电释放装置、未安装防雷装置、无定期年检的；

18、场（站）区内无安全警示标识、安全常识宣传栏的；
19、CNG、LNG加气站区内无设置乘车人员候车篷（室）的；

20、对天然气设施安全运营情况未进行安全风险评估的。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燃气管理部门和燃气企业要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深刻认识打好以燃气管道为重点的城镇燃气安全隐患专项整治攻坚战的重大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要结合实际，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细化隐患整治和“打非治违”工作目标和计划措施，严密组织实施，确保安全隐患专项整治攻坚战取得实效。
（二）全面落实责任。各燃气企业要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按照攻坚战实施方案明确的重点整治内容，细化方案，于2015年9月份前，对本企业安全隐患进行一次全方位、全环节、全岗位、全覆盖的排查，对排查出的隐患、问题列出清单，建立台账，制订整改方案，落实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扎实抓好隐患整治。确需地方政府协调支持解决的重大隐患，要及时报请地方政府，并全力配合地方政府协调解决。各地燃气管理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督管理责任，加大对企业的监管、检查、指导力度，对排查出的占压建筑拆迁、老旧管道改造等重大安全隐患，实施挂牌督办、彻底整治。

（三）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各地、各企业要扎实推进国务院安委会部署的“六打六治”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深刻吸取大连“6·30”中石油原油管道泄漏燃烧事故教训，坚持依法治理、源头治理和综合治理，从严从重打击先清后占、盲目施工、打孔盗气等破坏损害燃气管道及其附属设施、危及管道安全运行的乱建乱挖乱钻和无证经营、“黑气点”、“气贩子”、掺混“二甲醚”、短斤少两等非法违法行为，确保城镇燃气安全运行，规范燃气市场秩序。

（四）强化督查暗访。攻坚战期间，省住建厅将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对城镇燃气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和“打非治违”行动开展督查暗访。对工作不力、失职、渎职、问题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造成事故的，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五）广泛宣传引导。各地、各企业要切实建立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通报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布隐患整治和“打非治违”工作动态，接受社会监督。要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及微博、微信等各类媒体的作用，利用公益广告等平台，广泛宣传城镇燃气设施保护和应急防护知识，加强舆情收集与分析，做好舆论引导和应对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六）及时报送攻坚战行动开展情况。各地燃气管理部门要坚持每个季度向省住建厅城建处报送一次本地城镇燃气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和“打非治违”行动开展情况，每年9月20日前，报送当年本地开展攻坚战总体情况，遇有重大情况或安全事故，要按规定及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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